情况说明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：
受贵院委托，我司评估专业人员于2023年7月13日对（2023）京0105执5564号案件中，北京市通州区兴贸二街5号院8号楼12层1单元1203房屋、5号院20号地下车库-1层3-94车位房屋进行了实地查勘，实地查勘时未能进入估价对象通州区兴贸二街5号院8号楼12层1单元1203房屋内部。
[bookmark: _GoBack]2023年7月20日我司收到《暂缓评估函》，暂缓评估该房屋。2024年6月11日收到贵院相关团队发来的说明，“现因案外人异议审理完毕不影响拍卖，故恢复拍卖上述财产”。经与贵院联系人确认，现仍无法入户查勘。
依据贵院委托的鉴定内容，室内的现场查勘工作为鉴定工作极其重要的环节。由于不能进入室内查勘，根据本次委托的评估目的及估价对象实际状况，结合贵院提供的现有资料，恳请贵院书面明确北京市通州区兴贸二街5号院8号楼12层1单元1203房屋内部装修情况（精装修、普通装修、简单装修、毛坯），并发函至我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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